湖北医药学院档案整理、修改、补充制度

一、坚持文件材料形成部门预立卷制度。各部门兼职档案员按各类档案的归档要求,负责将累积的文件材料整理组卷后移交档案馆。

二、各类档案整理组卷要遵循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，保持文件材料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，区别不同价值，便于保管。

三、根据国家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与《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》，对接受入库的各类档案进行分类、编目、排架。

四、排架按自然年度，前后保持一致。

五、编制三种以上检索工具（案卷目录、卷内目录、专题目录等）

六、在组卷过程中对装订线以外有字迹的文件材料、与本卷文件材料密不可分的小字条、照片等，要加边、拖裱，然后装订。

七、对破损的文件材料、图纸，要进行修补、裱糊，进行修补、裱糊所用的材料,要与本文件、图纸相同。

八、卷内文件字迹模糊不清或书写材料不符合归档要求的，要重新抄写，并将抄件附在原文的后面。

九、已归档的各类档案,需要更改的，必须填写更改通知单,经本部门负责人或主管领导同意，方可更改。否则，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已归档的文件材料。

十、对随时收集来的文件材料及时整理后向档案馆移交，及时插入卷内相应的位置，并作好记录。

湖北医药学院档案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七月
